合同编号：

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

    项目名称： “XXX”专利权转让                               
    受让方（甲方）：                            

    让与方（乙方）：    湖南工商大学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有效期限：      至专利权法定终止日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

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

委托方（甲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受托方（乙方）：     湖南工商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000444885612E 法定代表人：  侯俊军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本合同乙方将其                                       的专利权转让甲方，甲方受让并支付相应的转让价款。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本合同转让的专利权：

     1．为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2．发明人/设计人为：                                   。

     3．专利权人：      湖南工商大学                        。

     4．专利授权日：     　                                 。

     5．专利号：  ZL                                  。

     6．专利有效期限：                                     。

     7．专利年费已交至                                     。

    第二条：乙方在本合同签署前实施或许可本项专利权的状况如下：

     1．乙方实施本项专利权的状况（时间、地点、方式和规模）： 乙方在本合同生效前未实施本专利权       。

     2．乙方许可他人使用本项专利权的状况（时间、地点、方式和规模）：   乙方在本合同生效前未许可他人使用本专利权    。

     3．本合同生效后，乙方有义务在  15  日内将本项专利权转让的状况告知被许可使用本发明创造的当事人。
    第三条：甲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保证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履行。乙方在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由甲方承受。乙方应当在  30  日内通知并协助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让与人与甲方办理合同变更事项。

    第四条：本合同生效后乙方继续实施本项专利的，按以下约定办理：甲方有权解除专利转让合同，乙方退还全部专利转让价款。

    第五条：为保证甲方有效拥有本项专利权，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以下技术资料：

1．  专利证书的电子版 ；

2．  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声明纸质版；

3．  专利转让合同纸质版；

4．  学校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第六条：乙方向甲方提交技术资料的时间、地点、方式如下：

     1．提交时间： 合同签订生效，甲方支付全部转让价款10日内。
     2．提交地点：湖南省长沙市。
     3．提交方式：邮寄或电子邮件。
    第七条：本合同签署后，由  甲方    方负责在  60  日内办理专利权转让登记事宜。

    第八条：为保证甲方有效拥有本项专利，乙方向甲方转让与实施本项专利权有关的技术秘密：

     1．技术秘密的内容：   无                 。

     2．技术秘密的实施要求：   无             。

     3．技术秘密的保密范围和期限：   无       。

    第九条：乙方应当保证其专利权转让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如发生第三人指控甲方侵权的，乙方应当负责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但乙方承担的全部责任应以本合同收取的转让价款总额为限。

    第十条：乙方对本合同生效后专利权被宣告无效，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甲方向乙方支付该项专利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方式如下：

     1．专利权的转让价款总额为： ¥20000元整 （大写：贰万元整）
     2．专利权的转让价款由甲方  一次  （一次、分期或提成）支付乙方。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合同签订后15日内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2）采用银行公对公转账方式，乙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为：

         户    名：湖南工商大学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岳麓山支行   

         帐    号：1901008029200070551                      
    第十二条：双方确定：

     1．甲方有权利用乙方转让专利权涉及的发明创造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归      甲方 所有。具体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如下： 归甲方  。

     2．乙方有权在已交付甲方该项专利权后，对该项专利权涉及的发明创造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归  方 所有。具体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如下： 归乙方 。
     第十三条：本合同一式  肆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四条：本合同自国家专利行政主管机关登记之日起生效。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     湖南工商大学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